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
财经数学实验班本科培养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全面适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对数学专业人才的需要；培养数学功底扎实、专业精深、具有一定经济金融知识的复合型数学专业拔尖人才。
二、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家国情怀、理想信念、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掌握数学科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具有坚实的数理、算法与程序设计、经济金融等基础知识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和创新精神，接受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严格训练，具备分析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成为复合型财经数学拔尖人才；两个特色方向（“数理金融”与“数据科学”）的毕业生在出国深造、国内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获得佳绩，将来在数学及经济、金融、信息等交叉学科领域成为中坚。
三、专业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使学生受到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和计算机的基本训练，受到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严格训练，掌握较扎实的数学基本知识，具备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初步具备利用数学知识和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较好地解决经济、金融、信息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问题。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培养学生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家国情怀、理想信念、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较强的创新能力；
能够运用数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经济、金融和管理方面的应用，建立数学模型（经济、金融、财务、统计等）；
熟练使用计算机（包括常用语言、工具及专用软件），具有基本算法分析、设计能力和较强的编程能力；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解决应用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获取技术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科研能力；

了解数学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某些新发展和应用前景；
掌握一门外语。
四、学制
本科教育实行四学年的基本修业年限，并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凡按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提前学完全部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允许提前毕业，或副修另一专业的主干课程。学生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可延长在校学习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延长期。详见《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上海财经大学本科辅修专业、辅修学位教育试行条例》等。
五、教学计划

具体参见附件。

学分、学时分配情况大体如下：

表1    学分、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学时
	占总学分百分比

	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57
	小计119
	35.63%
	小计74.4%

	
	学科共同课
	20
	
	12.05%
	

	
	专业课
	15
	
	9.38%
	

	
	第二课堂、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
	27
	
	16.88%
	

	选修课
	通识教育课
	14
	小计41
	8.75%
	小计25.6%

	
	学科共同课
	12
	
	7.5%
	

	
	专业课
	6
	
	3.75%
	

	
	个性化培养课
	9
	
	5.63%
	

	毕业要求总合计
	160
	100%


培养方案中课程与知识领域对应情况见下表：

表2  培养方案中课程与知识领域对应情况

	序号
	知识领域
	教育部教指委专业标准
	学校标准
	本专业开设的相关课程

	　1
	课程思政
	是
	是
	所有课程全覆盖

	　2
	分析学
	是
	是
	数学分析A I、数学分析A II、数学分析A III、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泛函分析、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

	　3
	代数学
	是
	是
	高等代数A I、高等代数A II、抽象代数、 

	　4
	几何学
	是
	是
	解析几何、微分几何、拓扑学

	　5
	随机数学
	是
	是
	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引论、精算数学、金融随机分析初步、随机微分方程、期权定价理论

	　6
	计算科学
	是
	是
	数值分析、微分方程数值解、大数据处理、数据挖掘、高性能科学计算引论、金融中的模型与计算

	　7
	运筹与控制
	是
	是
	运筹学、金融最优化、组合优化

	8
	信息科学
	是
	是
	计算机原理、C++程序设计、Matlab程序设计


六、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生在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训练；是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第八学期学生必须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具体要求见《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规定》。
七、科学研究
为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学生具有正确地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鼓励、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讨论和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

在课程体系中，理论与实践教学结构合理，学时分配比较科学。本专业总学分为160学分，其中理论教学113学分，实践教学47学分，实践教学占总学分29.4%。
八、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在数学课程学习和综合教育环节中帮助学生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同步培养数学素养和思政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明理达观、德才兼备，立志报效国家，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九、成绩考核
为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检查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必须严格执行考核制度。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各门课程分别记载学分、成绩和绩点。具体规定详见《上海财经大学学分制实施办法》、《上海财经大学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十、毕业与学位
1. 本专业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获得相应的学分，并符合各项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学校的有关规定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